权限内排污许可(大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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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管理股会同环境监察大队对相关材料进行内部审查，并于五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书





局领导签批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程序，作出审查决定后，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告审查结果





对符合排污许可证审查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排污许可证





对不符合排污许可证审查规定条件，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